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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镇出台《中村镇临时救助暂行办法》，该办法

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

难作用，妥善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临时生活困难。

《办法》中明确，救助对象类别：（一）急难型救助对

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二）虽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政府特

困供养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经专项救助、社

会帮扶后，由于突发性、临时性原因仍然出现生活困难的家

庭;（三）镇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家庭。临时救助

属于一次性救助，一般情况下，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同一

事由申请临时救助一年内救助一次，救助最高限额不超过

10000 元。救助金额在 1000 元（含 1000 元）以下的由镇政

府受理审批。救助金额超过 1000 元以上的由镇政府调查、

审核上报县民政局审批救助。申请临时救助的困难家庭应以

户主姓名、个人以个人姓名向镇民政办提出书面申请或者委

托村（居）委会代为申请（紧急情况或申请对象为低保、五

保对象的，也可直接向县民政局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相

关证明材料:（一）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二）家庭成员收入情况及致困原因证明；（三）镇民政办

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四）低保和五

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只提供申请临时救助事由及证明材

料，不再提供其他材料。接到受助申请后，镇政府组成 2 人



以上入户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原则上由镇民政办工作人员、

包片包村干部组成，在村（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对临时救

助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状况、遭遇困难的具体情况

逐一入户调查，提出建议，调查小组成员全部签名后，由镇

民政办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并在申请人所居住的村（居）

民委员会张榜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救助金额在 1000 元（含

1000元）以下的，由镇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签署审批意见后

发放至救助对象本人；救助金额在 1000元（不含 1000元）

以上的，经镇政府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连同有关材料上报

县民政局，县民政局根据镇人民政府提出的审核意见及相关

材料做出审批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将材料退回

并且书面说明理由。 

《办法》指出，一般情况下，应当及时受理救助申请，

按季度集中进行审核审批，实施救助。对急难型救助对象，

放宽户籍地申请限制，由急难发生地乡镇或县民政局实施临

时救助。乡镇或县民政局可根据救助对象急难情形，简化申

请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民主评议和公示环节，直接予以

“先行救助，后置审批”；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的

方式，提高救助精准度。紧急情况解除后，10 个工作日内应

及时按规定补齐相关手续。对支出型救助对象，应当及时受

理救助申请，按季度集中进行审核审批，实施救助。临时救

助资金由镇政府或县民政局直接支付到救助对象个人账户。

批准享受临时救助的家庭或个人，镇民政办应建立临时救助

档案，并按季度向县民政局报告备案。对于临时救助后仍不



能解决其困难的，社会救助要遵循“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的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其

向相关部门申请或开具转介通知。 

《办法》强调，镇临时救助资金由县民政局下拨，临时

救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

使用，不得挪作他用。镇民政办、财政所要定期组织开展临

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纪检、经管、财政要加强对

临时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各类违纪违法

现象发生。临时救助对象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收入状况，

提供虚假证明，采取欺瞒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资金的，要追

回冒领资金，并取消当事人申请临时救助的资格。 

 

 

 

 

 

 

 

 

 

 

 

 

 


